
河北省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冀双随机办函〔2022〕9 号

关于编制 2023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市(含定州、辛集市)、雄安新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各成

员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深化部门内部联合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，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随机抽查常态化，根据

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监管的意见》和省政府《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

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的实施意见》《河北省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实施方案》要求，

现就编制、公示、备案 2023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各市、雄安新区统筹制定 2023 年度本辖区各有关部门

内部联合和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。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，

下同）、雄安新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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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统筹协调本级各部门认真研究制定 2023 年度本级各有关部门

内部和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督促所辖县（市、区）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本地各有关部门制

定 2023 年度内部和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，并汇总形成本

地区 2023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（格式详见附件 1），各市及所

辖县（市、区）汇总后的年度抽查计划要于 2023 年 1 月底前向

社会公开。各地制定 2023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时，在确保本

地（含所辖县市区）年度随机抽查企业占比不低于总数 3%的前

提下，企业信用风险差异化随机抽查次数占比要达到抽查企业总

次数的 80%以上，提高随机抽查的精准性；在制定 2023 年部门

联合抽查计划时，在确保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常态化、全覆盖的前

提下，部门联合抽查次数占比不低于随机抽查总次数的 25%，部

门联合抽查户数占比不低于随机抽查总户数的 15%，最大限度减

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，提升监管效能。

二、省级部门统筹制定本部门 2023 年度内部联合和拟发起

的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。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

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（以下简称省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）要科学

统筹、合理安排部门（系统）内部双随机抽查，做到“应联合尽

联合”，确保年度抽查比例满足国家对口部委要求（国家对口部

委无明确要求的，抽查比例不低于 3%），实现随机抽查与企业信

用风险分级分类相结合常态化。省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在制定

2023年度内部联合和拟发起的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时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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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详见附件 2、附件 3），要加强对各市、雄安新区对口部门的统

筹协调和监督指导，确保本部门、本系统年度抽查任务的完成。

各市、雄安新区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

和省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务于2023年 1月 3日前将2023年度随

机抽查工作计划加盖公章后报送我办备案（电子版发送至

hebssjbgs@163.com 电子邮箱），我办将于 2023 年 1 月底前将报

送的计划汇总后向社会公开。

联 系 人：祁志虎

联系电话：0311—67568168 67568161（传真）。

附件：1. 市 2023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2.省有关部门 2023 年度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3.省有关部门2023年拟发起的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

河北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（代章）

2022 年 12 月 23 日

mailto:hebeishuangsuiji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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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 2023 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本市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抽查计划

编号
抽查计划名称

抽查任务

编号

抽查任务

名称

抽查

类型

抽查

比例

抽查

事项

抽查对象

范围
发起科室 联合科室 抽查时间

2023001

2023 年承德市

丰宁县市场监

管局内部联合

随机抽查 001

001 号

2023 年承德

市丰宁县内

部联合随机

抽查

定向 2%

年报公示信

息检查、广告

行为检查、产

品质量检查

2023 年 2 月

28 日前登记

设立、已成立

状态的企业

信用

监管科

广告监管

科、产品质

量监管科

2023年 3月

至 4月（具

体到某月）

上述为示例，请参照填写。

备注：1.抽查计划名称为：年度+行政区划+部门+随机抽查+序号。抽查任务名称以实施方案为准。

2.市以下为定向抽查。抽查时间必须填写到月份。

本市发起的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抽查计划

编号
抽查计划名称

抽查任务

编号

抽查任务

名称

抽查

类型

抽查

比例

抽查

事项

抽查对象

范围
发起部门 联合部门 抽查时间

联 2023001

2023 年承德市

丰宁县部门联

合抽查 001

联 0001
以实施方案

名称为准
定向 20%

本次抽查确

定的联合抽

查事项清单

依各参与部

门需求确定
市人社局

市市场监

管局、市发

改局、市商

务局

2023年 3月

至 4月（具

体到某月）

上述为示例，请参照填写。

备注：抽查计划名称为：年度+行政区划+部门联合抽查+序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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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省有关部门 2023 年度内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
抽查计划

编号
抽查计划名称

抽查任务

编号
抽查任务名称

抽查

类型

抽查

比例
抽查事项

抽查对象

范围
发起处室 联合处室 抽查时间

2023001

2023 年省市场

监管局企业公

示信息、经营

行为联合随机

抽查 001

001 号

2023年省市场

监管局企业公

示信息、经营

行为内部联合

随机抽查

定向

抽查
3%

年报公示信

息、即时信

息检查、经

营行为

2023 年 6 月

30 日前登记

设立、已成立

状态的企业

信用

监管处

广告处、

消保处、

产品质量

监管处

2023年7月

至 9月（具

体到某月）

2023002

2023 年省市场

监管局第二次

内部联合随机

抽查 002

002 号

2023年省市场

监管局市场主

体第二次内部

联合随机抽查

不定向

抽查
2%

《河北省市

场监管局随

机抽查事项

清单》规定

的所有检查

事项

2023年 10月

30 日前登记

设立、已成立

状态的市场

主体

信用

监管处

广告处、

消保处、

产品质量

监管处

2023 年 11

月至 12 月

（具体到某

月）

上述为示例，请参照填写。

备注：1.抽查计划名称为：年度+部门+随机抽查+序号。抽查任务名称以实施方案为准。

2.抽查时间必须填写到月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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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省有关部门 2023 年拟发起的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

抽查计划

编号

抽查计划

名称

抽查任务

编号

抽查任务

名称

抽查

类型

抽查

比例

抽查

事项

抽查对象

范围
发起部门

联合

部门

抽查

时间

联 2023001

2023 年省

级部门联

合抽查 001

联 0001

以实施

方案名称

为准

定向 20%

本次抽查

确定的联

合抽查事

项清单

依各参与

部门需求

确定

省市场

监管局

省人社厅、

交通厅、

住建厅等

2023年5月

至 6月（具

体到某月）

上述为示例，请参照填写。

备注：抽查计划名称为：年度+省级+部门联合抽查+序号。


